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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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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上油气田停产井安全规范
[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31921][bookmark: _Toc97190718][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6648465]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界定了陆上油气田停产井有关术语和定义，规定了停产井的总体要求、停产前准备、停产期管控、复产和弃置要求，描述了对应的证实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对陆上油气田停产井的安全风险管控。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97190719][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8815]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42294  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安全规程
[bookmark: _Toc10745][bookmark: _Toc97190720]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OLE_LINK1]停产井  inactive well
停产时间超过6个月，且未完成永久封井处置的油气水井、注入类井。

弃置井  abandoned well
已完成永久封井处置且评估合格的井。

停产井井屏障  inactive well barrier
阻止停产井地层流体非预期泄漏至井眼、其他地层或外部环境的隔离系统。
注：停产井井屏障包括井口装置、井下各级套管柱、固井水泥环。
[bookmark: _Toc9277]总体要求
[bookmark: _Toc25830][bookmark: _Toc24777][bookmark: _Toc20591]企业应明确停产井管理责任部门和单位。
[bookmark: _Toc12947][bookmark: _Toc19752]企业应建立停产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每年对停产井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治理情况进行自评。
企业应对井的停产、复产和弃置进行方案审批和完工验收。
企业应将停产井井喷失控、火灾爆炸、硫化氢泄漏等风险纳入应急预案，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应急演练。
停产井事故事件管理应按照GB 42294执行。
[bookmark: _Toc20798][bookmark: _Toc140737741][bookmark: _Toc113258548]停产前准备
[bookmark: _Toc31263]应制定停产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风险辨识、安全技术措施。
应确认井口装置完整，具备取压条件。
应对井口与地面生产流程采取能量隔离措施。
[bookmark: OLE_LINK3]停产前应对储气库注采井实施井筒暂闭，或在井筒内预留满足应急循环洗压井作业需求的管柱。
[bookmark: _Toc19329]停产期管控
[bookmark: _Toc6867][bookmark: _Toc6211]一般要求
[bookmark: _Toc7980]企业应建立停产井基础台账，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 井坐标、井口装置、井筒结构、地质条件、停产时间；
—— 历史生产记录、井场周围人居环境及井场道路情况。
应设置风险告知标识，告知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井号、管理单位、联系电话、风险提示。
[bookmark: _Toc185930739][bookmark: _Toc21454][bookmark: _Toc23639]距井口100 m范围内存在人员居住或聚集场所的，应设置物理隔离。
[bookmark: _Toc16949][bookmark: _Toc27842]检查与维护
[bookmark: _Toc4931][bookmark: OLE_LINK2]企业应对停产井开展现场检查，井口压力为零的停产井，至少每两年检查一次；井口压力不为零的停产井，至少每年检查一次。
检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 井口装置、升高短节外观完整性及泄漏情况；
—— 井口油压、套压、各层套管间环空压力；
—— 井口隔离设施、井场及周边环境状况。
[bookmark: _Toc3834]检查含硫停产井时应落实硫化氢防护措施。
应对井口装置、升高短节进行除锈、防腐、清洁等维护保养，至少每三年一次。
[bookmark: _Toc2228][bookmark: _Toc2027]监测检测
[bookmark: _Toc185930745][bookmark: _Toc22425]停产井首次出现套管间环空压力，或套管间环空压力出现异常变化时，应开展环空压力诊断，计算环空最大允许压力。
套管间环空压力大于或等于环空最大允许压力的80%的停产井，应安装压力变送器监测压力，现场应具备紧急泄压条件，并制定环空压力管控措施。
井筒压力不为零，且硫化氢含量大于或等于30 g/m3的井应安装硫化氢监测报警系统。
[bookmark: _Toc29941][bookmark: _Toc9941]针对井口压力不为零的气井，存在非埋地升高短节的，应对升高短节进行腐蚀检测，至少每五年一次。
停产井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对井口装置、非埋地升高短节进行腐蚀检测，至少每三年一次：
—— 井口压力大于或等于70 MPa；
—— 二氧化碳含量大于或等于200 g/m3；
—— 硫化氢含量大于或等于30 g/m3；
—— 井口材质等级不适应当前抗腐蚀需求。
注：如果停产井井屏障失效导致某过路层位含硫气体窜入井筒内，该过路层等同于本井储层。
[bookmark: _Toc5204][bookmark: _Toc19281]风险评估与隐患治理
[bookmark: _Toc29675][bookmark: _Toc23231][bookmark: _Toc1035]企业应对停产井进行风险评估，确定风险等级，至少每两年一次。
停产井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重新开展风险评估：
—— 井周边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 井口及环空压力出现异常变化；
—— 邻井作业直接影响井筒工况；
—— 完成隐患治理。
停产井风险评估应包括井完整性评估和失效后果评估。井完整性评估包括停产井井屏障的腐蚀、泄漏和承压能力等；失效后果评估包括井周人居、设施、自然环境以及有毒有害气体等。
停产井隐患治理应制定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风险控制措施、应急处置。
停产井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立即落实降压处置、泄漏流体监测和隔离等现场风险控制措施，开展隐患治理：
—— 井口装置、升高短节承受内压大于或等于其实际承压能力的80%；
—— 井口装置、升高短节泄漏，且距泄漏点下风1 m处持续检测到可燃气体浓度大于或等于爆炸下限的50%；
—— 井口装置、升高短节泄漏，且距泄漏点下风1 m处持续检测到硫化氢浓度大于或等于0.03 g/m3。
隐患治理结束后应通过试压或泄漏测试等方式验证治理效果。
[bookmark: _Toc7441]复产
复产前应对井筒和套管间环空（环空压力不为零）取样分析。
硫化氢含量大于或等于30 g/m3且停产时间超过一年的气井，复产前应进行井筒腐蚀检测。
[bookmark: _Toc9099]复产前应结合投产工况开展井完整性评价。
应制定复产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投产流程、风险控制措施、应急处置。
复产前应对井口与地面生产流程的完好性、联动有效性，消防、电气和应急设备可靠性进行安全检查。
复产过程中应做好压力和油、气、水量的监测，发生异常按照应急处置程序进行处置。
[bookmark: _Toc1080]弃置
[bookmark: _Toc11151][bookmark: _Toc15679][bookmark: _Toc14445]停产井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制定计划采取永久封井措施：
—— 油层套管承受内压大于或等于其实际承压能力的80%；
—— 套管间环空压力大于或等于环空最大允许压力；
—— 井周附近地表泄漏，且距泄漏点下风1 m处持续检测到可燃气体浓度大于或等于爆炸下限的50%；
—— 井周附近地表泄漏，且距泄漏点下风1 m处持续检测到硫化氢浓度大于或等于0.03 g/m3；
—— 停产十年及以上且评估无利用价值；
—— 存在6.4.5情形，且无法通过技术措施削减风险。
应按照“一井一案”制定弃置作业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作业流程、风险控制措施、应急处置、硫化氢防护。
永久封井作业应能防止地层流体从井筒内、各层套管环空和套管外水泥环运移至淡水层或地表，封堵工具、封堵材料应满足永久性封堵需要。
永久封井后应确认井口和套管间环空压力为零、地表无窜漏。
永久封井后应对封井效果进行评估和验收。
企业应对保留井口装置的弃置井进行检查，至少每两年一次。
[bookmark: _Toc32256]证实方法
[bookmark: _Toc14933][bookmark: _Toc23127][bookmark: _Toc13659][bookmark: _Toc1632][bookmark: _Toc10404][bookmark: _Toc15388][bookmark: _Toc20865][bookmark: _Toc7100][bookmark: _Toc23131][bookmark: _Toc20325][bookmark: _Toc11014][bookmark: _Toc7898][bookmark: _Toc13734][bookmark: _Toc15442][bookmark: _Toc17922][bookmark: _Toc30113][bookmark: _Toc16482][bookmark: _Toc240][bookmark: _Toc14244][bookmark: _Toc13486][bookmark: _Toc8132][bookmark: _Toc3696][bookmark: _Toc13009][bookmark: _Toc13399][bookmark: _Toc28526][bookmark: _Toc9232][bookmark: _Toc6446][bookmark: _Toc10935][bookmark: _Toc3594][bookmark: _Toc31072][bookmark: _Toc30833][bookmark: _Toc403][bookmark: _Toc15730][bookmark: _Toc4235][bookmark: _Toc17068][bookmark: _Toc19249][bookmark: _Toc5095][bookmark: _Toc3329][bookmark: _Toc20544]应查验管理制度文件、应急预案与演练记录、方案审批与验收记录等资料证实总体要求。
应查验作业方案、作业记录等资料，并开展现场检查证实停产前准备、复产及弃置要求。
应查验井基础台账、检查维护记录、监测检测报告、风险评估报告、隐患清单和治理记录等资料，并开展现场检查证实停产期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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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编制情况
（一）任务来源
[bookmark: _Hlk198544484]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2024年12月31日发布的《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4〕59号），强制性国家标准《陆上油气田停产井安全规范》制定计划正式下达，由应急管理部归口，计划编号为20243878-Q-450，项目周期18个月。应急管理部委托 SAC/TC288 /SC10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石油天然气开采安全分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分标委”）组织起草和审查。
（二）起草单位和人员
根据立项计划，牵头编制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组织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开展标准编制工作。
[bookmark: _Toc142548013]（三）标准制订的目的及意义
通过对全国陆上停产井的初步排查发现，我国当前石油天然气停产井数量巨大，现有停产井113865口，占全部427924口油气井的26.6%，超过1/4。停产井安全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个方面：
一是停产井本质安全保障不足。停产井服役年限跨度巨大，受历史、技术局限，不同年代停产井与现行标准和安全要求差距较大，建井质量参差不齐。长期服役后部分停产井出现井口及井筒失效等问题，停产井安全隐患造成的泄漏事件呈上升趋势。停产井安全隐患对群众生命安全、国家和企业财产、生态环境的威胁日益凸显。
二是停产井安全风险管控仍存在短板。停产井大部分为长期关停老井，经济价值低，企业长期存在对停产井安全风险意识不到位，资源投入不足的问题，停产井安全风险管控短板尚未得到根本性扭转。
三是缺乏针对停产井安全风险的防控标准。由于长期对停产井安全风险的忽视，企业和行业内均没有针对停产井安全制定相关技术标准。
停产井安全管理长期缺失的现状，与日益凸显的停产井安全风险之间存在矛盾。2022年8月至2023年11月，国内某油田连续发生了3起关停老井泄漏导致的安全事件，在国内造成了较严重的负面影响。引起了行业内对停产井安全风险的关注。国家应急管理部高度重视停产井的风险，2023年4月发布了《陆上石油天然气停产井安全防控指南》，用于指导全国陆上石油天然气停产井的安全管理。指南发布后，成为了停产井管理首个全国性的指导性文件，该指南通过近一年的现场应用，不仅对促进停产井的规范管理起到了显著作用，也为后续制定停产井安全管理国家标准奠定了基础。
制定本标准是为了规范和指导停产井管理企业开展安全风险管控实践，全面消除停产井隐患，削减停产井风险。
（四）起草过程
2024年12月31日，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4〕59号），本文件项目正式立项。
[bookmark: _Hlk161663564]立项通知下达后，牵头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组织主要参编单位共同商讨标准编制思路，制定本文件总体框架，并成立了由不同专业、管理经验丰富的人员组成的标准工作组。标准工作组组织起草人、专家于2025年3月18日、2025年4月28日、2025年9月19日、2025年11月14日开展了4次标准研讨，最终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编制原则、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bookmark: _Toc142548015][bookmark: _Toc39385877]（一）标准编制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等国家标准化的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编制标准，标准内容是对法律、法规的进一步落实和细化，是指导陆上油气田停产井安全风险管控工作的重要支撑。
1.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满足本行业需求的原则
本文件制定过程中，一方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另一方面符合《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安全规程》（GB 42294）所规定的相关要求，在此基础上充分结合陆上油气田停产井安全现状和安全监管需求制定标准条款。
2.符合标准制定的定位，保持与其他标准衔接
本文件定位于陆上油气田停产井安全风险管控，在总结提升现有良好实践的基础上，基于以下原则编制：
[bookmark: _Hlk150259725]保障人员安全。停产井一旦发生泄漏，会导致燃烧爆炸和中毒伤害，对周边较大范围内的人员造成较为严重的影响。由于停产井缺乏经济价值，导致企业在日常管理中容易忽视停产井管理，但随着停产井数量日益增加，存在时间不断延长，停产井发生失效泄漏的风险不断增加，为此开展停产井风险评估，将停产井纳入规范管理，对控制停产井风险，减小安全事故发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bookmark: _Hlk150259731]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停产井安全风险管控涉及的井完整性概念、环空压力管理、老井封堵相关理念和做法，充分借鉴了国外成熟的技术标准。
明确停产井管控范围。对停产井作出明确定义，将停产时长超6个月、且尚未完成永久封井处置的油气水井、注入类井，统一纳入停产井规范化管理范畴。
实施全流程闭环管控。将停产井安全风险管控拆解为停产前准备、停产期管控、复产、弃置四个核心环节，结合各环节的风险特征与管控要点，配套编制针对性技术条款，实现安全管理流程的全覆盖、无死角。
本文件注重与主要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的衔接，包括《石油天然气工业 井口装置和采油树》等材质选择标准，《高温高压及高含硫井完整性技术规范》等井完整性标准，《油气田开采废弃井永久性封井处置作业规程》等隐患治理标准。
3.具有普适性和可操作性，保持适度的先进性
标准的制定充分调研了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国内陆上石油公司停产井安全管理的现状，梳理和提炼出基础性、通用性内容，形成普遍适用于国内陆上油气田停产井安全管理的标准条款，条款的内容编写遵照简明具体、可操作性高的原则，可以较好指导从业企业和人员规范安全管理行为。同时，本文件注重总结、凝练、提升国内停产井安全风险管控的优秀实践做法，部分条款的编写保持了适度的先进性，以达到在所属领域推广安全管理优秀做法、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和提高从业人员能力的目的。
4.符合标准化法律法规，按规范要求编写的原则
标准制定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等国家标准化的有关法律、法规要求执行。在编写格式及标准用语上，按照国家标准《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的要求进行编写。
（二）标准框架和主要内容
本文件内容共9章，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停产前准备、停产期管控、复产、弃置、证实方法。
1.范围
明确本文件适用于油气田企业对陆上油气田停产井的安全风险管控。停产井定义为停产时间超过6个月，且未完成永久性封井处置的油气水井、注入类井。
2.规范性引用文件
罗列了本文件引用和相衔接的相关标准《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安全规程》。
3.术语和定义
对停产井、弃置井、停产井井屏障进行定义。
[bookmark: _Hlk150262855]4.总体要求
基于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编制了停产井安全风险管控的总体要求，包括明确停产井主体责任，建立停产井风险防控双重预防机制、应急管理等相关的总体要求。
5.停产前准备
围绕停产前的方案编制、停产井的井口和井筒准备，能量隔离提出要求。
6.停产期管控
停产期管控章节包含：一般要求、检查与维护、监测检测、风险评估与隐患治理。其中一般要求主要规定了停产井台账、风险告知、风险隔离的要求；检查与维护主要规定了停产井最低的巡检频次，检查内容和维护保养内容；监测检测主要规定对停产井的压力、泄漏开展监测和管理的要求，对井完整性开展定期检测的相关技术要求；风险评估与隐患治理规定了应该开展风险评估的情形，风险评估应包含的基本内容，需要立即开展风险控制和隐患治理的重大隐患情形，隐患治理效果如何验证的相关要求。
7.复产
本章节规定了计划恢复生产的停产井，在复产前应该开展的相关工作及要求，包括井气质分析、井筒腐蚀检测、井完整性评价、方案编制、地面设施安全检查和复产中的监测。
8.弃置
[bookmark: _Toc39385878][bookmark: _Toc142548016]本章节规定了应进行永久封井作业的情形，并对弃置应达到的技术标准、验证方法，弃置后的基本管理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9.证实方法
本章节针对前面提到的安全要求，归类后逐一列举需要准备的过程管控证明材料。
（三）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1.基于已经实施运行多年的经验
本文件编制是在充分借鉴了现在国内外井完整性管理的理念和已经形成的分析、评估、日常管控相关成熟做法，充分总结并吸收了当前国内陆上油气开采企业对停产井的安全风险管控现场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规范文件。
2.业内成熟做法与专家工作
[bookmark: hmcheck_2302c9b71a594dd59a2417dfca62b8b0][bookmark: _GoBack]在本文件制定过程中，编制组邀请专家进行咨询，应急管理部危化监管二司多次组织研讨，广泛咨询了企业、高校、政府监管部门不同背景专家，充分征求了各业内专家的意见，不断完善标准结构和条款。
3.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总体要求章节条款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进行设定，明确责任主体，确立风险管控制度。
第六章停产期的管控，吸收了应急部发布的《陆上石油天然气停产井防控指南》里面相关要求和具体做法，并结合强制国标的定位对条款进行了整合和完善。对气体泄漏监测、环空压力管理、井完整性检测等要求和采用的技术方法，参考了《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GB/T 50493）、《井完整性 第1部分：全生命周期管理》（ISO 16530-1）标准中相关技术条款。
涉及隐患治理和弃置的内容参考了《油气田开采废弃井永久性封井处置作业规程》（GB/T 43672）和《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安全规程》（GB 42294），并针对停产井的特殊性和具体实践情况编制设计、施工要求、技术验证等内容。
应急管理主要参照《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安全规程》（GB 42294）规定的应急管理执行，文件不要求单独编写停产井应急管理方案，但需要在现有油气井应急管理方案中加入停产井的内容。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国内于2021年发布了GB 40554《海洋石油天然气开采安全规程》，主要针对海上油气开采作业活动的安全生产要求，不涉及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2022年12月29日发布了国家强制标准GB 42294《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安全规程》，规定了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作业活动过程中建井、采油采气、油气集输、弃置等各个环节的安全管理要求。该标准更多针对的是油气开采行业生产过程的安全管理，缺失了对大量已停止生产作业但未弃置的停产井的安全风险管控要求。
国内配套的推荐性标准主要有GB/T 43672《油气田开采废弃井永久性封井处置作业规程》，该标准已经发布。
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比对分析 
国际标准化组织先后在2014年和2017年发布了《ISO 16530-2井完整性 第2部分：运行阶段井完整性》和《ISO 16530-1井完整性 第1部分：全生命周期管理》，标准对井全生命周期内的设计、作业、运营管理、风险评估作出了全面的规定，对停产井风险管控标准制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停产井风险管控中涉及到的井完整性理念、环空压力管理参考了上述标准，但上述标准没有专门针对停产井制定完整性管理和安全风险管控技术要求。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bookmark: OLE_LINK5]无。
六、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以下简称过渡期）的建议及理由
建议过渡期设置为半年。本文件发布后，需要对该标准进行宣贯，油气生产企业需要基于该标准完善企业内部管理规定，以适应强制国标的相关要求。该过渡期将在征求应急管理部意见后确定。
七、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
（一）实施监督管理部门
标准文件的实施监督管理部门为应急管理部，以及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行业管理部门。
（二）对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理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依据等
本文件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标准的要求，对于规范国内陆上油气田停产井安全风险管控，预防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有重要作用。本文件制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作为依据。具体条款如下：
第三条：安全生产工作应当以人为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摆在首位，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安全生产工作实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与政府监管责任，强化安全管理措施，建立生产经营单位负责、职工参与、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的机制。
第二十七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第三十六条：安全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使用、检测、维修、改造和报废，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并定期检测，保证正常运转。维护、保养、检测应当做好记录，并由有关人员签字。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报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或者篡改、隐瞒、销毁其相关数据、信息。
第四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第六十二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的安全生产状况，组织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本行政区域内容易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严格检查。
第八十六条：事故调查处理应当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及时、准确地查清事故原因，查明事故性质和责任，评估应急处置工作，总结事故教训，提出整改措施，并对事故责任单位和人员提出处理建议。
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无需对外通报，本文件主要针对国内陆上油气井的停产井安全管理，未涉及各类设施设备硬件要求，未涉及技术服务资格等对贸易有限制性的要求。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文件规定了陆上油气田停产井的总体要求，停产前准备、停产期管控、复产和弃置四个环节的基础性安全风险管控要求，不涉及专利。
十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本文件不涉及产品与过程，服务目录涉及风险评估、隐患排查治理等内容。
十二、其他应当予以说明的事项 
[bookmark: hmcheck_5635474a4e9a4c79acf4d92f4e02282a]本标准不含影响公平竞争的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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